中華民國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地址：106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62之30號
聯絡人：趙壽山
電話：02-27026023　傳真：02-27056617

電子信箱：tcta.roc@msa.hinet.net
受文者：如正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1月20日
發文字號：（115）汽貨國旭字第01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交通部公路局回復本會建議營業大型車駕駛違規比照一般駕駛人召回講習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交通部公路局115年1月16日路監交字第1150001572號函文辦理。
二、交通部公路局即將執行駕照管理三策略中營業大型車駕駛一年內違規達兩次、一般駕駛人一年內違規達三次者，納入矯正講習對象顯不公允，本會前行文建議宜採一致標準，方符公平原則。
三、旨揭建議交通部公路局不允採納，理由如后：
（一）為幫助違規駕駛人矯正違規行為，強化違規者的安全駕駛意識，新增3項特定違規行為：「闖紅燈」、「無號誌路口未依路權行駛」、「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誌之行人穿越道、醫院及學校等未依規定減速」，一般駕駛人1年內達3次、營業大型車駕駛人1年達2次者，納入矯正講習對象，即時矯正錯誤駕駛觀念。
（二）營業大型車與一般駕駛人差異說明如下：
１、營業大型車在道路上的駕駛時間較長及行駛距離較遠，避免累犯違規行為持續，即時矯正錯誤觀念。
２、車體大，載運大量乘客與貨品，重複累犯易發生事故，危及生命財產及公共安全，需先加以預防。
３、大型車職業駕駛以駕車為業，應遵守法規及更高的自律標準。
（三）綜上，訂定較嚴格之回訓制度，協助改善營業大型車駕駛人原有不良習慣，降低事故發生風險，有助提升運輸業營運安全。
四、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4條規定：
（一）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二）公路主管機關對於道路交通法規之重大修正或道路交通安全之重要措施，必要時，得通知職業汽車駕駛人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三）前二項之人，無正當理由，不依規定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處新臺幣一千八百元罰鍰。經再通知依限參加講習，逾期六個月以上仍不參加者，其為汽車駕駛人者，吊扣其駕駛執照六個月；其為汽車所有人者，吊扣違規汽車之牌照六個月。
（四）汽車駕駛人、汽車所有人依第一項規定於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後一年內，再次違反本條例規定，須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時，應增加其或其他相關之人講習時數。
五、惠請各公會對所屬會員公司加強宣導，避免違規事件遭強制召回矯正講習。
正本：台灣省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新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直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直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臺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臺南市直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臺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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